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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据《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办法》及《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管理办

法》，为做好啮齿类实验动物的供种、引种工作，制定本实施细则。 

二、国家啮齿类实验动物种子中心统一负责啮齿类实验动物的国外引

种和国内供种工作。 

三、国家啮齿类种用动物的确定，由国家啮齿类实验动物种子中心提出，

科学技术部组织专家进行核查，对质量符合要求、有关数据资料齐全的品种、

品系予以确认。 

四、国家啮齿类实验动物种子中心负责发布啮齿类实验动物供种名录，

包括动物品种、品系名称，质量等级等，保证根据生产单位的需要提供动物

种子。实验动物的保种范围应通过国外引种、国内收集等不同方式，不断增

加和调整，以满足我国实验动物事业发展的需要。 

五、引种和供种 

1. 引种申请 

由生产繁殖单位向种子中心提出书面申请，说明拟引进的动物品种、品

系、性别、数目、质量要求，以及供应时间等。引种单位应出具当地实验动



物管理部门核发的生产繁殖许可证明及相关文件。种子中心接受申请后应

于 10 日内作出答复。 

2. 供种协议 

由种子中心与引种单位签定供种协议，内容包括：引入种子动物的品种、

品系全称，质量等级，数目，性别，费用（动物价格、包装运输费用等），

供种时间、方式，双方应承担的责任、义务，质量争议及仲裁等。协议双方

签字、盖章后生效。 

3. 供种 

向用户发出动物种子时，种子中心应同时向用户提供下列文件： 

①装箱单，包括动物品种、品系名称(近交系动物的繁殖代数)、性别、

数量、质量等级，包装运输方式，运出时间，责任人等。 

②种子动物的近期质量检测报告,包括半年内的微生物及寄生虫质量检

测和一年以内的近交系动物遗传质量检测结果。 

③种子动物的生物学特性资料，包括动物的繁殖性能、生长曲线、主要

脏器系数、临床血液生理生化指标及其它特性等。 

4. 动物质量异议及索赔 

引种单位对种子中心提供的动物质量有异议时，应在动物到达之日起

20 日内向种子中心提出。经核实确系种子中心向用户提供不合格的动物种

子，造成用户经济损失的，国家实验动物种子中心应予以赔偿，并负责更换

合格的动物种子。 

国家实验动物质量检测中心负责对种子中心提供种用动物的质量进行

仲裁检测。 



国家实验动物主管部门是对种子中心履行供种协议争议的最高仲裁机

构。 

六、引种单位所引进的动物种子，只限本单位生产繁殖使用，不能作为

种子向其他单位供应。单位自行从国外引进的动物，应报种子中心备案，在

确定为国家种用动物之前，只限本单位使用，不能向其他单位供种。 

七、为了加强实验动物质量标准化工作，引种单位在引进种用动物后，

每年应向种子中心反馈动物的生产繁殖情况、质量状况及使用情况的有关

资料。一般情况下，用于繁殖的种用动物应根据具体情况，定期更换。 

八、为了保证我国封闭群动物的遗传异质性和基因多态性的相对稳定，

由国家种子中心牵头组织，建立我国封闭群动物重点生产繁殖单位的种群

交换制度。各引种单位应通过有偿提供或交换等方式，积极支持并参与这一

工作。 

九、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